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文件

浙生环协〔2020〕27 号

关于转发全国工商联办公厅召开支持民营
企业复工复产和绿色发展座谈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支持服务民

营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绿色发展，助力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国工商联、生态环境部定于 5月上旬组织

召开支持民营企业统筹疫情防控和绿色发展座谈会。具体通

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0 年 6 月 2 日（拟定）14:30 至 17:00

二、会议内容

1、介绍全国工商联、生态环境部着力维护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大局，全力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确保完成污染防治攻



坚战目标任务等方面主要政策和做法经验。

2、了解各地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和污染防治工作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具体情况和应对措施，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相关诉求和意见建议，协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创新优

化环保政策举措，助力民营企业渡过难关，绿色发展。

三、会议形式

会议以开放式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国工商联办公楼三层

报告厅、生态环境部六楼会议室设双主会场，参会各省工商

联、生态环境厅（局）和企业代表在本省工商联设分会场。

四、参会人员

徐乐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

黄润秋生态环境部部长

谢经荣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赵英民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赵德江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全国工商联、生态环境部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

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省（市）

工商联分管副主席和相关处室负责同志。

行业协会、商会代表

民营企业代表

五、会议议程



会议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谢经荣主持。

1.全联冶金商会、环境商会代表发言（各 8分钟）。

2.8 家民营企业（每省 1家）代表发言（各 6分钟）。

3.湖北省生态环境厅、工商联代表发言（各 6分钟）。

4.黄润秋同志讲话。

5.徐乐江同志讲话。

六、注意事项

1.请参会单位于 5月 30 日前将回执单（附件一）报至浙江

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并按时参会。

联系人：郭维燕 18258197305（微信同号）

2.参会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318 号省行政中心 2

号院

3.请参会人员佩戴口罩。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附件一：

支持民营企业统筹疫情防控和绿色发展座谈会回执单

姓名 身份证 联系方式 车牌号 健康码情况


